国知办发运字〔2024〕1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各地方有关中心，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各监管局，各政策性银行、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决策部署，加快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5年）》中“扩大银行业金融机构知识产权质押登记线上办理试点范围”的工作要求，结合前期试点工作情况，进一步推进专利权质押登记便捷办理，现将在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范围内全面开展知识产权质押登记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各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专利业务办理系统在线办理专利权质押登记手续，对于符合登记要求并作出质押登记材料电子件与纸件原件一致性承诺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出《专利权质押登记通知书》后，不再要求补交纸件原件。对于暂不具备开展专利权质押登记全流程无纸化办理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专利权质押登记办法》有关规定办理质押登记手续。

二、各地区知识产权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各监管局要督促辖区银行业金融机构认真审核收取代办的专利权质押登记所需材料，核对电子件与纸件原件的一致性；指导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完善管理制度，按照专业档案保管要求做好质押登记相关纸件材料的本地化保存和管理，配合接受后续的抽查监管及调档查验。

三、各地区知识产权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各监管局要明确工作机制，落实监管责任，对于提供虚假材料、隐瞒事实办理专利权质押登记手续的行为，应采取相应的惩戒措施。

四、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持续优化专利权质押登记和质押贷款手续办理内部流程，有效提升审贷批贷效率，为支持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全流程金融服务。

请各地区知识产权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各监管局按照要求，于本通知印发2个月内分别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司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法规司报送参与银行名单，并按年度进行更新。有关工作成效、存在问题和工作建议请及时向两部门报送。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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